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省政府办公厅、枣庄市政

府办公室、滕州市政府办公室通知要求，特编制滕州市城乡水务局2025年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布。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

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2025年，滕州市城乡水务局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认真学习《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省、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议精神，

完善信息公开组织机构建设，遵循公开、公平、便民的原则，深化政府信

息公开内容，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程序，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

监督权。

总体情况



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全年我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46条。其中，通过滕州市人民政府官网

“滕州市城乡水务局”栏目公开信息80条；通过滕州市人民政府官网信息

公开页面公开信息72条，含通知公告10条、政策文件信息3条、规划计划信

息2条、财政信息12条、重点领域信息14条、行政权力信息1条、建议提案

信息21条、组织管理信息9条；“滕州水务”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94条。



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市城乡水务局受理依申请公开5件，全部按时限要求办结，其中予以公

开0件，部分公开0件，不予公开0件，无法提供5件，不予处理0件，转结下

年度继续办理0件。本年度因政府信息公开引起行政复议1件，结果维持1件；

无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政府信息管理情况

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机关科室合力抓、专人负责

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动态扩展公开内容，结合群众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

定期对公开内容进行梳理。严格按照“谁主管、谁发布、谁审查”“先审

查、后公开”和信息公开“三级审查”制度，持续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规范化。市城乡水务局2025年度无违反规定和过失泄密情况。



政府信息平台建设情况

聚焦法定公开内容，切实加强滕州市人民政府官网“滕州市城乡水务局”

栏目、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及“滕州水务”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的建设与管理，

持续提升平台发布水务信息、解读涉水政策、回应群众关切的能力和水平。



监督保障情况

做好信息公开和宣传经费保障工作，严格按照信息发布流程开展工作，

研究制定公开考核、评议、责任追究和监督检查办法。结合工作安排，定

期开展政务公开培训，推进和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2025年度参与滕州

市部门政务公开绩效考核，未进行社会评议，未发生责任追究情况。


